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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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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自治区野生动物资源，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境内从事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驯养繁殖、

开发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
（一）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
（二）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重点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
（三）国家和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保护的有益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第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自治区武装森林警察部队执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任务。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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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
的管理，鼓励和支持开展野生动物的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
第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专业猎民队的狩猎生产

和狩猎枪支的使用给予特许。
第六条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是每个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

业单位和公民的义务。
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宣传和教

育。
第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对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

法成绩显著的，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本办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
保护。
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九条　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文物保护区，城镇市区，距

国境线１０公里以内、铁路和公路两侧１公里以内的地区，为禁猎
区。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繁殖、迁徙停

歇、隐蔽、越冬等生息繁衍地划为禁猎区、禁渔区，并予公布。
第十条　每年３月１５日至１１月１５日为禁猎期，５月１日至

７月３１日为禁渔期（季节性河流、湖泊除外）。
第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伤病、危困、迷途，要及时采取紧急保护措施，并报当地野生动物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抢救。
第十二条　影响或者破坏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要征求同级野生动物
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三条　保护管理野生动物资源所需经费，纳入旗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在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经费中列
支。
自治区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基金管理办法由自治区野生

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保护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要避免造

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造成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补偿。
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禁止在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息繁衍

地使用有毒药物。特殊情况确需使用的，须经当地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防范措施。

第三章　野生动物管理

第十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
加强狩猎管理，制定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方案；定期组织野生动物
资源调查，建立资源档案。
第十七条　因特殊需要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野

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办理。
猎捕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须向旗县级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盟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自治区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特许猎捕证。
为了控制野生动物造成的危害，需要捕杀国家和自治区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进行种群数量和危害情况调查，按上款规定
办理。
第十八条　猎捕非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

向旗县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领取狩猎证。
第十九条　猎捕者要按特许猎捕证、狩猎证的规定进行猎捕。

持猎枪猎捕时，必须同时持有旗县级公安机关核发的持枪证。
第二十条　严禁使用军用武器、体育运动枪支、毒药、炸药和

非人工操作制动的装置狩猎；严禁采取照明围猎、猎套、掏蛋等灭
绝性手段狩猎。
第二十一条　进行狩猎生产，由旗县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

门划定猎区，经盟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自治区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在野外对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

考察、科学研究，拍摄电影、录像，须经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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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进行前款规定活动的，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驯养繁殖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须提出申请，经国家或者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自
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驯养繁殖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凭驯养繁殖许可证核发营业执照。
出售、转让驯养繁殖的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

国家或者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收购、加工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

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旗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经营许可证；携带、运输、邮寄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及
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旗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准运证。
第二十五条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进出

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须
持有贸易合同、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由所在地的旗县级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经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
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第二十六条　猎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

人，要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由自
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制定，报自治区人
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七条　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工商行政管

理、物价、经贸、公安、环境保护、草原监理、交通、邮电、商业、供销、
医药、海关等部门，对狩猎活动和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收购、出售、
加工、运输、邮寄、进出口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要出示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

门及有关管理部门制发的检查证件。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八条　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猎工具、禁猎方式
狩猎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具、猎物和违法所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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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猎获物价格２至５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九条　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或者未按特许猎捕证规定猎

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处理；违法猎捕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狩猎证规定猎捕野生动物

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以猎获物
价格２至５倍的罚款，并没收猎捕工具，吊销狩猎证。
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未按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驯养繁

殖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没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按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经营野生

动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
和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并处以实物价格２至５
倍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吊销有关证件，可以并处实物价
格１至３倍的罚款。
在禁猎区破坏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由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以实际损失１至
３倍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运输、携带、邮寄野生动物及

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
实物价格的罚款。没收的实物交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
理。
第三十二条　伪造、倒卖、出租、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经

营许可证、准运证、驯养繁殖许可证、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等证件的，
由旗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收
缴、吊销有关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２至５倍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没收所获资料和标本。
第三十四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管理部门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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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员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野生动物保

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野生动物
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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